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7年度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

1、 辦理情形：

（1） 定期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1、 第1次會議原訂於4月25日召開，因故會議延至5月2日召開。此次會議，本會3位外聘委員有2位出席；本次會議計有報告案1案、討論案2案，討論各單位性別影響評估及98年度性別預算。會中委員針對本會提供相關建議（如請本會提供技師男女比例、及進一步分析參加技師在職教育之性別比例等），本會均遵示辦理。
2、 第2次會議於8月20日舉行，本次會議有1位外聘委員出席。本次會議計有報告案2案、討論案1案。討論案係將本會96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行政院婦權會委員意見及建議提請討論，會議決議請本會企劃處將各類採購評選專家之性別比例分析再細緻化，並延攬採購專家時加註：因女性評選專家人數偏低，請鼓勵女性加入評選專家資料庫及以行政指導等方式，請中央及地方機關於評選規劃、設計案時，將兩性平權觀念納入評選機制等決議，本會均積極辦理後續事宜。

3、第3次會議於12月10日上午舉行，本次會議有2位外聘委員出席。本次會議計有報告案4案、討論案2案。討論案第1案係依據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婦權會）各部會性別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原則之共同任務事項，修正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設置要點。第2案討論有關「研商公共工程領域及建築法規等適用性別影響評估指標」案，會議決議略以：關於本案請企劃處針對採購法之招標、規劃及評選辦法等尋找還有哪些方面可以切入（具體方向、類型）；技術處可從技術觀點尋找可納入平權觀念之相關設施，函知渠等主管機關應將平權觀念納入，另可邀請學者專家、婦權會委員、相關團體通案思考（如身心障礙設施邀請身心障礙者出席會議），必要時，請主管機關修法；工管處應於工程查核時，要求施工環境從從業人員（勞工、監工）及參觀人員之角度，檢視有無納入性別友善環境觀念。
（2） 辦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2屆委員改聘事宜：

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任期為2年，第1屆委員任期至97年12月10日止，為賡續推動性別業務，於任期屆滿前辦理第2屆委員改聘事宜，本屆任期自97年12月11日至99年12月10日止，委員計11名，女性6名，符合任一性別達1/3之規定，並符合委員應至少包含1位婦權會委員之規定。
（3） 修正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設置要點」：
本會依婦權會97年10月20日召開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原則會議決議，修正有關共同任務部分，提送本會97年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3次會議審議通過。
（4） 積極辦理教育訓練或薦派同仁參加相關訓練，提升同仁性別意識培力：
1、97年4月16日播放「誰怕性騷擾」光碟，參加同仁計有76名，女性計有37名，佔48.6％，同仁反應良好。

2、97年4月25日下午邀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雅各先生至本會講授「兩性平權」，參加同仁計有55名，女性有27名，占50％；王教授透過國內外各種性別數據，讓同仁瞭解性別的確存在差異，強化同仁對性別的概念。

3、97年7月11日下午邀請前立法委員、海國法律事務所及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外聘委員楊芳婉律師至本會講授「性別主流化在公共工程上的應用」，參加同仁計有44名，女性有20名，占45％；楊委員除了再次強化同仁對性別的概念，並將性別的觀念帶入公共工程，啟發同仁更深的認知。

4、 97年7月14日指派周科員思吟參加教育部舉辦97年度性別主流化專題演講系列（二）：性別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防治法」之介紹及實務運用。
5、97年5月份選派周科員思吟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舉辦「ｃｄｅｗ進階工作坊」。
6、 97年7月24日指派周科員思吟參加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舉辦之「氣候變遷的性別思考工作坊」

7、 97年9月份選派鍾副研究員等五位同仁參加研考會舉辦之「性別影響評估實務」。
8、97年12月9日指派李科長怡萱參加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舉辦之「性別聯絡人聯繫會議」。
9、 97年12月22日人事室黃主任麗玲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舉辦「從性別觀點看公務人力資源管理的現在與未來」學術研討會。
10、鼓勵本室同仁線上學習性別相關課程，如「大同小異－性別平等教育概述」、「兩性互動的界線－談性騷擾防治法 (97年度課程)」等課程。
（5） 指派專人擔任本會性別聯絡人及代理人，負責辦理本會性別平等、性騷擾防治等性別主流化年度實施計畫之規劃擬定、教育訓練、組織運作及出席鈞會相關會議等，另不定期與各部會性別聯絡人進行交流、學習：
1、 3月份選派廖前主任明賢及周科員思吟參加「各部會性平小組內聘委員研習會」及「各部會性平小組業務主管人員或承辦人員研習會」。

2、 9月份由本會鄧副主任委員民治代表參加「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第29次委員會議」。
3、 9月份選派傅副處長兆書參加由朱雲鵬政委召開「有關性別影響評估於公共工程、建築法規之運用」會議。

4、 9月份選派周科員思吟參加「就業經濟及福利組第14次委員會議」。

5、 9月份選派周科員思吟參加「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第4次會議」。

6、 10月份選派李科長怡萱及企劃處蔣助理研究員梅君參加「第30次委員會議會前協商會議」。

7、 10月份選派周科員思吟參加「各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運作原則會議」。
8、 11月份選派企劃處蔡科長承平參加「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第5次會議」。

9、 12月10日選派張科長振成及林技正詹雄參加行政院研考會召開「研商修正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事宜」，並依會議決議事項配合辦理相關事宜。
10、另鈞會其他分工小組會議均選派相關同仁與會。
（6） 協助修正性別影響評估作業、公共工程領域及建築法規等適用性別影響評估指標：

1、配合行政院研考會研商修正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中長程個案計畫案及法律案之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性別影響評估作業流程圖。

2、有關建立公共工程領域及建築法規等適用性別影響評估指標案：

（1）依據行政院婦權會第29次委員會議決議，請朱政務委員雲鵬召集本會、經建會等相關機關，就公共工程領域適用之性別影響評估指標訂定與運用、建築法規準則是否達到性別友善加以檢視，並針對公共工程中規劃、執行、管考部分如何納入性別議題進行研議案。

（2）嗣經朱政委雲鵬於97年9月召開會議，會議決議與本會有關者為在政府採購及公共建設計畫之管考部分，請工程會督導相關機關將兩性平權觀念納入公共工程規劃設計之評選機制，並擬訂公共建設相關管考機制，落實執行。

（3）本會依據上開決議，於97年9月通函各機關為將兩性友善環境落實於政府採購政策，並於辦理公共工程規劃設計之評選，將兩性評選觀念納入評選機制（如附件）。
（4）另依據性別主流化支援小組第5次會議決議，本會由企劃處針對採購法、技術處就技術觀點尋找可納入平權觀念之相關措施及工管處查核施工環境等，共同研商開會檢討，將於98年1月20日前填報辦理情形予婦權會。
（7） 持續鼓勵女性專家學者踴躍加入採購評選委員資料庫：

本會前於95年12月7日通函各機關踴躍推薦適當之女性人選，以提高採購評選委員會專家學者比例，截自96年9月10日止，男性增加405位，女性增加104位（男性總計3150位，女性494位）。茲因女性委員仍屬少數，為持續提升女性委員人數，於97年12月再次函送給各級學校、中央各部會、各縣市政府、工程顧問公司鼓勵女性加入評選專家資料庫，並提送98年第1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報告。
（8） 有關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具體措施分工表「政府採購與女性積極僱用之連結」案，本會將從勞務採購評選方式，思考如何將「不能歧視女性」之觀念納入評選過程。
本會於97年第3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請企劃處從勞務採購評選方式基於「積極僱用女性」之觀點，並研究如何將「不能歧視女性」之觀念納入評選過程。
（9） 將性別平權觀念納入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之評選標準，並納入98年評選之參考：
本會於97年第3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決議，請工管處於本（97）年頒獎典禮結束後（97年12月24日）之檢討會議，研商將性別友善工作環境列入設計獎之評選標準並納入98年評選之參考
（10） 建立性別主流化專區，置於本會會內網站，以供同仁參考運用：
於本會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將本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及性騷擾防治業務之重要文件，如設置要點、委員名單、實施計畫、分工一覽表及性騷擾防治措施及懲戒處理要點等，並連結行政院婦權會及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等，提供同仁方便之參閱平台。
（11） 建立本會年度性別預算，選派專人擔任性別統計聯絡人，逐步進行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工作：
建立本會年度性別預算；選派專人擔任本會性別統計聯絡人，逐步建立性別統計及性別分析，目前統計項目包括本會同仁男女比例、主管職務男女比例、本會主辦之訓練參加人員性別統計、採購評選委員專家學者資料庫男女人數統計、各類科技師職業人數男女統計表及本會針對各機關所舉辦專業訓練參訓人員之男女比例分析。
（12） 本會所屬委員會性別比例均符合任一性別達1/3之規定：
本會所屬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達1/3者計有本會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甄審委員會、考績委員會、法規委員會及訴願審議委員會等6個委員會；其中，法規委員會及訴願審議委員會原未達性別比例之規定，於97年8月底委員改選時積極改善，本屆（97年9月1日～99年8月31日）委員共計有12名，女性委員有4名，已符合任一性別達1/3之規定。
（13） 訂定本會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與獎懲辦法，並在公開場所揭示：
訂定「本會性騷擾防治措施懲戒處理要點」，依該要點規定，組成本會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接受性騷擾案件之申訴，並於本會人事室網站及公開場所揭示內政部製作之性騷擾申訴電話貼紙；於本會設置哺乳室，供女性同仁及外賓育嬰哺乳之用；主動接洽本會附近合格之托嬰中心及幼稚園，與本會建立特約關係，期能讓本會同仁無後顧之憂。
2、 成效評估：
（1） 透過定期所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並依據本會組織特性，討論有關公共工程及採購等性別意識之議題；另安排專家、學者至本會講授性別主流化相關課程，以提升同仁性別敏感度，出席課程人數均超過本會總人數三分之一。
（2） 於內部資訊網站設置性別主流化專區，除匯集本會性別業務相關政策、會議資料外並連結行政院婦權會、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基金會等網站，方便同仁參考運用。

（3） 透過人事室網頁宣導性騷擾防治觀念並於公開場所揭示申訴電話，宣導得宜，本會97年度無性騷擾案件發生。
（4） 經過本會通函鼓勵女性學者專家加入評選委員資料庫後，至97年7月20日止，男性委員計有3507位，女性有669位（比例為84：16），女性專家學者由原390位增加至699位（增加279位），女性學者專家加入之比例已有顯著增加。
3、 檢討意見：
（1） 落實組織再教育
為加強同仁對性別議題的敏感度及落實於業務中，擬於98年賡續辦理主流化訓練，透過多樣化的方式，如電影欣賞、演講、好書推薦等方式，以協助推展將性別主流化策略融合本會各項重要施政。
（2） 定期更新本會性別統計
本會將定期更新性別統計，並加以分析，以期性別統計之特質屬性能有效轉化為政策制定之參據。
（3） 持續宣導女性專家學者加入採購評選資料庫
本會將持續函送各機關及相關之學校、工會推薦女性專家學者踴躍加入評選資料庫，期能增加女性評選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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